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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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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17） 

 

  有關虛假新聞報道的更新（二十五） 

 

兹题述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四

日、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五日、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十二日、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日、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七日、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七日、二零二零

年六月二日、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七日、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二日、二零二零年

七月一日、二零二零年十月八日、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一日、二零二零年十一月

九日、二零二一年二月一日、二零二一年二月二日、二零二一年二月五日、二

零二一年三月四日、二零二一年四月八日、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一日、二零二一

年七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有關虛假新聞報道的公佈（“該等公

佈”）。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

義。 

本公司收到來自本公司執行董事向心先生（“向先生”）及其替任董事龔青女

士（“龔女士”）的信息，內容有關就涉洗錢防制法案件（“案件”），已於

2021 年 11 月 25 日在台北地方法院第 14 法庭開庭審理。 

向先生和龔女士堅決否認控罪，並由律師團隊代為答辯，指出彼等無罪理由如

下： 

一、案件售股交易受到高度監管，沒有任何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可資證明為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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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的核心是 2015 年 12 月 28 日發生在香港的售股交易，檢察官指稱是虛偽交

易，但卻沒有任何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可資證明，能夠看到的卻是香港四個執

法/司法機構於國太事件之後，一致認定向先生和龔女士無罪的證據，包括香港

證監會發出向先生和龔女士與國太公司並非一致行動人士（並非共犯）的裁定、

香港警務署通知發出的無犯罪證明書、香港入境處經過 APEC 組織認證發出的

APEC 卡、香港高等法院經過審核發出的龔女士為入選陪審員名單等。該等證據，

足以證明向先生和龔女士從未違反任何法律。 

二、案件售股所得在法律上並非犯罪所得，依法有權動用。 

案件售股交易對象是上海海通證券旗下 QDII（海通國太基金），不是國太公司，

上海海通證券依法負有審查其客戶投資海通國太基金之資格及其資金來源是否

合法的義務，向先生和龔女士有權信賴上海海通證券及香港海通國際的審核結

果。加上案件售股交易屬於權責機構嚴格監管的上市公司第一大股東股份交易，

因此經過事先審批、事後監管程序的售股所得，在法律上並非犯罪所得，依法

有權動用。更何況事實上，向先生和龔女士來臺購屋資金，並非來自售股所得。 

三、向先生和龔女士來臺購屋全用實名，沒有掩飾隱匿，更無金流斷點。 

向先生和龔女士來臺購屋不僅未用售股所得，而且使用香港實名帳戶自有資金，

透過台灣主管機關及央行審核，匯入台灣自己實名銀行帳戶，再用這個帳戶資

金買房登記在自己實名之下，期間沒有用到任何人頭帳戶，且都在銀行體系內

完成支付，並無任何金流斷點，交易過程通過專業人士進行（包括律師、代書、

公證人等等），客觀上也無掩飾隱匿任何「財產標的」，顯然沒有洗錢犯意。 

四、案件前置犯罪所得並不存在，没有構成洗錢罪之可能。 

向先生和龔女士是否構成洗錢罪之前置犯罪所得，並非是指國太公司非法集資

所得，而是案件「售股所得」是否構成洗錢罪之前置犯罪所得，而該部分「售

股所得」與向先生和龔女士來台購屋，并非接續的一个行為，因此並非台灣刑

法效力所及，而且理應尊重香港地區及大陸地區執法機關已經作出的認定。既

然该「前置特定犯罪」並不成立，因此前置犯罪所得並不存在，自無構成洗錢

罪之可能。 

最後，向先生和龔女士表示：從不參與政治，甚至一生沒有做過選民。投資台

灣、納稅台灣沒有過錯，無辜蒙冤受害已經兩年多了，基本人權受到嚴重傷害，

要求法庭歸還司法公平公正、歸還倆人清白。 

本公司將就本事項任何實質進展或遵照上市規則之其它規定另行刊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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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局命          

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向心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向心先生（主席）及陳昌義先生；非執行 
董事為戚薾珊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安靜女士、周贊女士及張宇先生。龔青

女士為向心先生之替任董事。 


